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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江 苏 省 财 政 厅 

文件
 

 

苏建房管〔2017〕553 号 

 

 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
新建房屋白蚁预防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市）住建局（委）、房产局、财政局： 

为贯彻落实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

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7〕20 号）精神，做

好取消白蚁防治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后续工作，确保新建房屋白蚁

预防工作依法有序开展和房屋住用安全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现

就进一步做好新建房屋白蚁预防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强化对白蚁防治机构的管理 

白蚁防治机构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，配备相应的专业技

术人员、专业设备，符合国家、省和市相关规定。 

各地担负行业管理职能的白蚁防治机构应积极探索转型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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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管理，实行白蚁防治单位名录管理，建立行业信用管理体系。

各地白蚁防治管理机构要切实履行好行业管理、业务指导和监督

服务职能，定期对白蚁防治单位进行机构规范化检查，检查结果

要反映在行业信用管理体系中。 

白蚁防治应当使用国家规定的药物，并按照规定的程序施

工，对违反相关规定的，各地白蚁防治管理机构应当按照相关规

定予以处罚。 

二、进一步做好白蚁防治工作 

根据《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 130 号）

和《关于加强和规范白蚁防治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建房管

〔2011〕638 号）文件精神，取消收费后，各地应坚持白蚁预防

公益性服务性质，切实做好新建房屋白蚁预防和 15 年包治期内

的回访复查工作。同时提升白蚁防治专业技术服务能力，持续强

化技术监督、质量控制、标准制定、业务培训等管理职能，不断

提升白蚁防治服务和管理水平。 

取消白蚁防治行政事业性收费后，各白蚁防治机构在提供新

建房屋白蚁预防公共服务时，不再与建设单位签订白蚁预防合

同，改为签订《新建房屋白蚁预防公共服务受理单》（见附件），

其它工作流程仍按原规定执行。 

建设单位在办理房屋销（预）售和产权初始登记手续时，应

当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房屋白蚁预防的证明文件。对未按规

定要求履行责任义务的单位，由房屋安全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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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进行处理。 

三、认真落实取消白蚁防治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政策规定 

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深化改革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

革的重要举措，将为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，减轻企业负担起到

积极作用。各市、县（市）住建局（委）、房产局和白蚁防治单

位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认真落实好取消白蚁防治行政事业性

收费政策规定。 

各市、县（市）住建局（委）、房产局、财政局应按照《财

政部国家发改委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

通知》（财税〔2017〕20 号）中 “依法履行管理职能所需相关经

费，由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，不得影响依法履行职责”的要求，

认真做好取消收费后白蚁防治的经费保障工作，确保有关工作正

常开展。单位属性与职能履行、经费保障相冲突的，应及时主动

协调编制管理部门予以调整。 

 

附件：新建房屋白蚁预防公共服务受理单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      江苏省财政厅 

 2017 年 11 月 7 日 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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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新建房屋白蚁预防公共服务受理单 
（示范文本） 

受理号：苏×蚁防字(20××)第××××号            受理时间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工程名称  建筑面积  

工程地址  地上首层建筑面积                    

结构类型  栋数  层  数 地   上:        地   下: 

工

程

项

目 
房屋类型：住宅□   学校□   医院□   厂房□    商用楼□    办公楼□   别墅□     其它□ 

委托单位： 

 

（章）：      

 

负责人： 

 

受托单位： 

 

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负责人： 

办公地址  办公地址  

联 系 人  电  话 联 系 人  电  话  

甲 

 

 

方 

邮政编码  传  真 

乙

 

 

方

邮政编码  传  真  

甲 

方 

应 

承 

担 

的 

义 

务 

1、提交规划许可证副本复印件、房屋总平面

图和基础平面图复印件各一份。 
2、根据乙方提供的白蚁预防施工通知，在达

到施工工序条件时提前三日通知乙方。 
3、清理场地木质材料，杜绝白蚁孳生源。 
4、配合乙方进行白蚁预防施工和后续检查维

护。 

乙 
方 
应 
承 
担 
的 
义 
务 

1、按江苏省地方标准《房屋白蚁预防工程技术

规程》要求，对房屋主体进行白蚁预防处理（预

防范围及措施另附施工方案）。 
2、及时出具竣工报告，提供甲方办理销(预)售
证、产权登记所需的白蚁预防证明文件。 
3、新建房屋白蚁预防工程施工完毕，由甲乙双

方共同进行白蚁预防工程验收。包治期内乙方进

行回访复查和免费灭治。 

备 

注 
本受理单一式四份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，自签约之日起生效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。 

 

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17年11月7日印发  


